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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道县县直部门委托乡镇

（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的通知

关于印发《道县县直部门委托乡镇（街道）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省市驻道各单位：

为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着力强化基层执法水平，提升执

法监管整体合力，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经县人民

政府同意，现将《道县县直部门委托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

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委托程序

县直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与各乡镇（街道）签订委托协议书，明确

委托依据、委托事项、权限、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内

容，报县司法行政部门备案，依法向社会公布后实施。建立委托乡镇

（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法律法规按有关程序

做好委托事项的动态调整工作。

二、保障赋权平稳衔接

县直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明确专人，对乡镇（街道）委托下放事

项进行指导和帮助，做好委托事项的业务培训、网络技术支持、业务

账号设置、操作流程标准化等工作；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相关

工作职责，确保委托事项有序衔接、平稳过渡、落实落地。

三、明晰双方权责关系

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划分县乡执法职责，乡镇（街道）综

合执法机构负责日常执法检查、一般违法案件查处、重要案件线索移

送，县级行政执法机构负责跨区域、社会影响重大、上级督办及移送

案件的执法检查和依法查处，不断提升执法监管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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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道县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2023年版）》

的通知

关于印发《道县行政许可事项

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省市驻道各单位：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湖南省行政许可事项清

单（2023年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3〕31号）和法律法规

修订、机构职能调整等情况，对《道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

版）》进行了调整修订，形成《道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

版）》，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公布，并将调整修订情况通知如

下：

一、对照省政府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修改事项名称“政府投资项目

初步设计审批”修改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由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主管。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情况，新增“举办高危

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由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主管。

三、因省农业农村厅职能调整等因素，删去由县农业农村局主管

的“专用航标的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渔港

内新建、改建、扩建设施或者其他水上、水下施工审批”“渔港内易

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装卸审批”。

四、根据省自然资源厅意见：2023年版省许可清单中“开采矿

产资源审批”，依据《湖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

已取消县级权限，县级不认领该项许可。

五、根据县直部门反馈意见，新增认领以下事项：“水运建设项

目设计文件审批”“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航道通航条件影响

评价审核”“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港口经营许可”“危险

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港口采掘、爆破施工作业许

可”“港口内进行危险货物的装卸、过驳作业许可”“在内河通航水

域载运、拖带超重、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物体或者拖放竹、木等

物体许可”“内河专用航标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审

批”“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物过驳作业许

可”“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物进出港口许可”“海域

或者内河通航水域、岸线施工作业许可”“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

和以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许可”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审批”“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放射性核素排放许可 ”“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添

加剂生产许可”“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计量标

准器具核准”“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河道采砂许

可”“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单采血浆站设置审批”“确有专长的中

医医师资格认定”“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

品购买审批”。

各部门要认真落实《道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严

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不断强化实施情况动态评估和全过程监

督，扎实有效做好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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